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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二 五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( 星 期 三 ) 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
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
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4 4 1 會 議 室  

 

   

梁 家 輝 先 生 ， M H  ( 主 席 )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董 健 莉 小 姐 ( 副 主 席 )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王 惠 成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古 偉 冰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朱 煥 釗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李 貞 儀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吳 啟 泰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林 小 文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林 玉 華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林 宇 星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林 松 茵 女 士 ， M H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林 港 坤 博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姚 嘉 俊 先 生 ， M H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夏 劍 琨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郭 宣 彤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梁 振 邦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陳 壇 丹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陳 曉 盈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莫 熹 雯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黃 宇 翰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黃 寳 儀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楊 英 瀚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蔡 明 揚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

( 二 ) 

   

蔡 惠 誠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劉 德 榮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羅 婉 珮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羅 棣 萱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龐 愛 蘭 女 士 ， B B S ,  J P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龔 美 姿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李 鏡 品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周 秉 謙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葉 淑 娟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 

楊 鱈 雯 女 士 ( 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行 政 主 任 ( 區 議 會 ) 1  

 

曾 嘉 怡 女 士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2 )

李 文 輝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 區 議 會 )  

王 素 雯 女 士  

 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 區 議 會 ) 3  

劉 何 文 慧 女 士  教 育 局  

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 沙 田 ) 5  

唐 美 美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 

沙 田 區 助 理 福 利 專 員 2  

余 永 前 警 署 警 長  香 港 警 務 處  

沙 田 警 區 助 理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( 社 區 聯 絡 )  

黃 慕 詩 女 士  勞 工 處  

勞 工 事 務 主 任 ( 勞 資 協 商 促 進 )  

 

許 綺 薇 女 士  教 育 局  

總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 沙 田 )  

詹 柏 榮 醫 生  

 

 

衞 生 署  

高 級 醫 生 ( 應 急 準 備 及 地 區 關 係 ) 2  

黃 曉 勤 醫 生  衞 生 署  



( 三 ) 

 醫 生 ( 健 康 促 進 學 校 ) 1  

郭 秀 倫 女 士  

 

衞 生 署  

護 士 長 ( 健 康 促 進 學 校 ) 2  

柯 曉 雯 女 士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高 級 經 理 ( 新 界 東 ) 文 化 推 廣  

陸 健 航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 青 年 活 動 )  

倫 潔 婷 女 士   

 

勞 工 處  

勞 工 事 務 主 任 ( 就 業 ) ( 多 元 種 族 就 業 )  

 

鄧 開 荣 先 生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

區 子 安 先 生  

區 議 會 議 員  ( 已 請 假 )

同 上  (  同 上  )  

 

主 席 歡 迎 各 成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社 會 福 利 及 青 年 委 員 會

( 社 青 會 ) 本 年 度 第 一 次 會 議 。  

 

 

 
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( 區 議 會 ) 秘 書 處 於 會 前 收 到 以 下 兩 位 成

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 請 ：  

 

鄧 開 荣 先 生  出 席 廣 東 省 政 協 會 議  

區 子 安 先 生  同 上  
 

 

3 .  社 青 會 一 致 同 意 上 述 成 員 的 請 假 申 請 。  

 

 

 

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會 議 紀 錄  

( 會 議 紀 錄 S W Y C  6 / 2 0 2 4 )  

 

4 . 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紀 錄 。  

 



( 四 ) 

 
「 全 校 園 健 康 計 劃 」 簡 介  

( 文 件 S W Y C  1 / 2 0 2 5 )  

 

5 .  衞 生 署 代 表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6 .  主 席 感 謝 衞 生 署 代 表 的 詳 細 介 紹 ， 認 為 該 計 劃 對 推 動 青 少 年 健

康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。  

 

7 .  成 員 詢 問 以 下 事 宜 ：  

 

( a )  欲 了 解 衞 生 署 會 否 加 強 在 社 交 健 康 方 面 對 初 小 的 支 援 ；  

 

( b )  可 否 在 衞 生 署 網 站 上 查 詢 未 有 參 與 「 全 校 園 健 康 計 劃 」 的

學 校 名 單 ， 以 及 其 不 參 加 計 劃 的 原 因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不 少 家 長 關 注 學 校 飯 盒 供 應 商 提 供 的 飯 盒 質 素 ， 欲 了 解 更

多 有 關 飲 食 健 康 的 資 訊 ， 以 及 不 同 學 校 如 何 保 證 飯 盒 質

素 。   

 

8 .  成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指 出 學 校 與 教 育 局 的 密 切 合 作 有 助 提 升 學 生 、 教 師 和 家 長

的 心 理 健 康 意 識 ， 加 強 對 精 神 健 康 的 認 知 ， 並 可 提 高 抗 逆

能 力 ；  

 

( b )  強 調 學 生 發 展 適 應 能 力 對 全 人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， 並 肯 定 教 育

局 提 供 資 源 ， 例 如 「 多 關 懷 ． 添 幸 福 」 大 行 動 、「 校 園 ． 好

精 神 」 和 「 家 長 學 生 ． 好 精 神 」 一 筆 過 津 貼 計 劃 等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認 同 各 界 互 相 合 作 的 重 要 性 ， 並 鼓 勵 各 成 員 作 進 一 步 協

調 ， 了 解 學 校 顧 慮 ， 以 及 共 同 推 動 更 多 學 校 參 與 計 劃 。  

 

9 .  衞 生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

( 五 ) 

 

( a )  感 謝 成 員 支 持 和 協 助 推 廣 計 劃 ；  

 

( b ) 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關 乎 每 一 個 人 ， 包 括 成 人 和 兒 童 ， 所 有 人 都

應 予 重 視 。 衞 生 署 針 對 精 神 健 康 推 出 「 陪 我 講 S h a l l  We  

Ta l k 」等 精 神 健 康 推 廣 計 劃 ，「 全 校 園 健 康 計 劃 」亦 有 與 教

育 局 及 非 政 府 組 織 合 作 推 廣 精 神 健 康 ；  

 

( c )  鼓 勵 所 有 香 港 學 生 參 加 衞 生 署 的 學 生 健 康 服 務 免 費 健 康

篩 查 ， 包 括 精 神 健 康 篩 查 ， 以 便 及 早 識 別 問 題 並 轉 介 專 業

人 士 ；  

 

( d )  建 議 學 校 可 設 立 工 作 小 組 ， 負 責 制 定 、 推 行 、 監 察 和 檢 討

學 校 的 健 康 政 策 ， 並 設 立 機 制 以 便 及 早 發 現 學 生 的 情 緒 問

題 ， 提 供 必 要 的 支 援 ， 以 達 到 全 校 園 精 神 健 康 的 目 標 ；  

 

( e )  衞 生 署 舉 辦 各 種 健 康 促 進 活 動 ， 如 攤 位 遊 戲 和 情 緒 管 理 講

座 ， 以 提 升 學 生 、 家 長 和 教 師 對 情 緒 問 題 的 認 識 ；  

 

( f )  衞 生 署 已 推 出 推 廣 健 康 飲 食 的 計 劃「 健 康 飲 食 在 校 園 」，為

學 校 和 供 應 商 提 供 健 康 飲 食 指 引 ， 以 確 保 學 生 的 膳 食 健 康

且 有 質 素 保 證 ， 方 便 學 校 選 出 有 能 力 製 作 健 康 美 味 並 存 的

午 膳 供 應 商 ， 並 監 察 供 應 商 所 提 供 膳 食 的 營 養 質 素 ， 盡 量

減 少 提 供 高 鹽 、 高 糖 和 高 脂 肪 的 食 物 ； 以 及  

 

( g )  衞 生 署 代 表 感 謝 成 員 有 關 擴 展 「 全 校 園 健 康 計 劃 」 至 幼 稚

園 以 及 對 擴 闊 委 員 會 名 單 的 意 見 ， 並 表 示 會 將 意 見 轉 達 給

署 方 。   

 

1 0 .  有 成 員 表 示 在 組 成 健 康 促 進 學 校 諮 詢 委 員 會 前 ， 該 會 有 探 討 過

是 否 將 計 劃 擴 展 至 幼 稚 園 或 擴 闊 委 員 會 名 單 。 委 員 會 希 望 循 序 漸

進 ， 把 目 標 先 鎖 定 在 中 、 小 學 校 ， 並 不 排 除 進 一 步 擴 展 計 劃 的 可 能

性 。  

 

1 1 .  一 位 成 員 認 為 家 長 對 精 神 健 康 方 面 的 認 識 不 夠 全 面 ， 建 議 衞 生



( 六 ) 

署 加 強 宣 傳 和 推 廣 ， 提 供 更 多 實 例 以 提 升 家 長 在 精 神 健 康 方 面 的 認

知 。  

 

1 2 .  衞 生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認 同 家 長 在 孩 子 成 長 過 程 中 的 重 要 性 ， 並 提 到 家 庭 和 學 校

在 精 神 健 康 推 廣 中 各 自 的 角 色 ；  

 

( b )  提 到 「 陪 我 講 S h a l l  We  Ta l k 」 計 劃 其 中 之 一 的 目 標 是 提 高

市 民 對 常 見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的 了 解 ， 及 早 發 現 身 邊 有 精 神 健

康 問 題 的 人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衞 生 署 將 於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舉 辦 有 關 精 神 健 康 的 網 上 講 座 ，

講 者 是 精 神 科 醫 生 鄧 醫 生 ， 學 校 已 鼓 勵 家 長 報 名 。  

 

1 3 .  主 席 感 謝 衞 生 署 的 回 應 ， 鼓 勵 有 興 趣 的 地 區 人 士 與 相 關 委 員 會

主 席 聯 繫 。  

 

1 4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 

郭 宣 彤 女 士 提 問 ： 有 關 支 援 沙 田 區 新 來 港 人 士 及 少 數 族 裔 事 宜  

( 文 件 S W Y C  2 / 2 0 2 5 )  

 

1 5 .  成 員 詢 問 以 下 事 宜 ：  

 

( a )  羅 湖 管 制 站 提 供 的 諮 詢 服 務 是 否 僅 限 於 社 會 福 利 ， 會 否 包

括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的 相 關 支 援 服 務 ；  

 

( b )  勞 工 處 是 否 有 針 對 新 來 港 人 士 提 供 就 業 輔 導 服 務 ；  

 

( c )  希 望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重 視 沙 田 區 新 來 港 人 士 的 數 字 變 化 ， 並

期 望 會 後 能 獲 得 有 關 「 鄰 里 互 助 計 劃 」 使 用 情 況 的 資 料 ；

以 及  



( 七 ) 

 

( d )  關 注 新 來 港 人 士 和 少 數 族 裔 的 求 職 情 況 ， 尤 其 希 望 勞 工 處

能 在 沙 田 區 舉 辦 就 業 展 覽 ， 為 有 關 人 士 提 供 更 多 的 就 業 機

會 。  

 

1 6 .  成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關 注 新 來 港 人 士 在 沙 田 區 的 增 長 ， 特 別 是 在 二 零 二 一 / 二

二 至 二 零 二 三 / 二 四 學 年 中 獲 批「 校 本 支 援 計 劃 津 貼 」的 新

來 港 學 生 人 數 顯 著 上 升 ；  

 

( b )  留 意 到 社 會 福 利 署 ( 社 署 ) 的 網 站 顯 示，自 二 零 二 一 年 以 來，

沙 田 區 新 來 港 人 士 佔 全 港 內 地 來 港 定 居 未 足 七 年 人 士 數

目 約 6 %，而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佔 全 港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數 目 約 6 %，

反 映 不 少 新 來 港 和 少 數 族 裔 群 體 會 選 擇 在 沙 田 定 居 ；  

 

( c )  肯 定 社 署 和 教 育 局 對 這 些 群 體 的 支 援 工 作 ， 尤 其 是 社 署 的

外 展 隊 能 夠 有 效 接 觸 到 少 數 族 裔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期 望 社 青 會 或 區 議 會 未 來 有 機 會 到 訪 沙 田 新 設 的 I D E A 中

心 ， 進 一 步 了 解 為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提 供 的 支 援 服 務 ， 以 便 更

有 效 地 推 廣 相 關 服 務 。  

 
1 7 .  勞 工 處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勞 工 處 就 業 中 心 為 求 職 人 士 ， 包 括 新 來 港 人 士 及 少 數 族 裔

人 士 提 供 個 人 化 的 就 業 諮 詢 服 務 ， 他 們 可 與 就 業 主 任 會

面 ， 商 討 就 業 需 求 、 求 職 技 巧 及 市 場 資 訊 等 。 各 就 業 中 心

亦 定 期 舉 辦 為 內 地 新 來 港 的 求 職 人 士 及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而

設 的 就 業 講 座 ， 協 助 他 們 了 解 就 業 市 場 及 職 位 空 缺 的 最 新

情 況 等 ；  

 

( b )  勞 工 處 積 極 聯 繫 僱 主 舉 辦 不 同 的 地 區 性 及 行 業 性 招 聘 會 ，

並 提 供 即 場 面 試 ；  

 



( 八 ) 

( c )  勞 工 處 亦 不 時 為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舉 辦 共 融 招 聘 會 ， 例 如 於 十

一 月 十 三 日 在 旺 角 舉 行 的 大 型 共 融 招 聘 會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勞 工 處 除 了 就 業 中 心 提 供 服 務 外 ， 還 有 「 互 動 就 業 服 務 」

網 站 及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、 電 話 就 業 服 務 中 心 ， 該 網 站 亦 設 有

「內 地 新 來 港 人 士 專 頁」和「少 數 族 裔 人 士 專 頁」提 供 就

業 資 訊 。  

 
1 8 .  社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社 署 透 過 香 港 國 際 社 會 服 務 社 ， 在 羅 湖 管 制 站 提 供 社 會 服

務 資 訊 ， 幫 助 新 來 港 人 士 了 解 相 關 的 資 源 ；  

 

( b )  社 署 資 助 三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於 香 港 、 九 龍 及 新 界 共 設 立 三 支

少 數 族 裔 外 展 隊 ( 外 展 隊 ) ， 自 二 零 二 一 年 起 為 少 數 族 裔 人

士 提 供 服 務 ， 其 中 香 港 聖 公 會 多 元 文 化 外 展 服 務 隊 為 新 界

區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提 供 服 務 ， 協 助 有 福 利 需 要 的 少 數 族 裔 與

主 流 福 利 服 務 接 軌 ， 包 括 申 請 經 濟 支 援 與 食 物 援 助 等 ； 以

及  

 

( c )  社 署 代 表 補 充 指 ， 外 展 隊 亦 備 有 流 動 服 務 車 ， 定 期 在 沙 田

區 不 同 地 點 提 供 服 務 ， 以 接 觸 更 多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。  

 

1 9 .  成 員 的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建 議 參 觀 香 港 聖 公 會 多 元 文 化 外 展 服 務 隊 的 辦 事 處 ， 以 了

解 其 提 供 的 服 務 和 支 援 ；  

 

( b )  留 意 到 沙 田 新 設 的 I D E A 中 心 剛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開

幕 ， 希 望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可 以 安 排 成 員 參 觀 ， 以 便 更 好 地 了

解 其 功 能 和 服 務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留 意 到 勞 工 處 每 月 也 有 舉 辦 招 聘 活 動 ， 希 望 新 一 年 勞 工 處

能 透 過 電 郵 、 傳 真 和 郵 寄 等 方 式 發 送 少 數 族 裔 招 聘 會 的 相



( 九 ) 

關 宣 傳 品 給 各 區 議 會 ， 以 便 進 一 步 推 廣 給 區 內 的 少 數 族

裔 ， 有 助 他 們 參 加 招 聘 活 動 。  

 

[ 會 後 備 註 ： 秘 書 處 正 籌 備 於 三 月 至 四 月 間 安 排 成 員 參 觀 少 數 族 裔

人 士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( I D E A 中 心 ) 。 ]  

 

2 0 .  一 位 成 員 欲 了 解 香 港 聖 公 會 多 元 文 化 外 展 服 務 隊 與 區 議 員 辦

事 處 之 間 的 聯 繫 ， 期 望 能 探 討 如 何 更 好 地 協 調 資 源 的 使 用 ， 特 別 是

在 幫 助 新 來 港 人 士 和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申 請 津 貼 方 面 。  

 

2 1 .  社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社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署 方 會 考 慮 日 後 安 排 香 港 聖 公 會 多 元 文 化

外 展 服 務 隊 在 議 會 上 作 介 紹 ， 以 增 進 成 員 對 其 服 務 的 了

解 ， 加 強 彼 此 協 作 ； 以 及  

 

( b )  沙 田 福 利 辦 事 處 曾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舉 辦 多 元 文 化 分 享 會 ， 讓

區 內 前 線 人 員 了 解 不 同 少 數 族 裔 的 習 俗 、 文 化 特 點 和 求 助

模 式 ， 可 探 討 日 後 會 否 再 次 在 區 內 舉 辦 類 似 的 分 享 活 動 。 

 

[ 會 後 備 註 ： 社 署 沙 田 福 利 辦 事 處 已 安 排 香 港 聖 公 會 多 元 文 化 外

展 服 務 隊 於 三 月 五 日 的 議 會 上 介 紹 其 服 務 。 ]   

 
2 2 .  勞 工 處 代 表 感 謝 成 員 對 宣 傳 共 融 招 聘 會 的 意 見 ， 處 方 會 繼 續 將

相 關 的 招 聘 會 資 料 發 送 予 各 區 議 會 。  

 

2 3 .  主 席 請 秘 書 處 於 會 後 將 各 成 員 的 疑 問 及 建 議 轉 達 民 政 事 務 總

署 ， 並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[ 會 後 備 註 ：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 已 載 於 “ 郭 宣 彤 女 士 提

問 ： 有 關 支 援 沙 田 區 新 來 港 人 士 及 少 數 族 裔 事 宜 ” ( 文 件 S W Y C  

0 2 / 2 0 2 5 ) 的 補 充 資 料 內 。 ]  

 

 

 



( 十 ) 

莫 熹 雯 小 姐 提 問 ： 有 關 增 強 沙 田 區 青 少 年 社 區 投 入 感 事 宜  

( 文 件 S W Y C  3 / 2 0 2 5 )  

 

2 4 .  成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認 為 分 享 經 驗 並 不 等 同 自 主 參 與 ， 年 輕 人 需 要 提 升 責 任 感

和 歸 屬 感 ， 才 能 發 揮 創 造 力 和 獨 特 性 ；   

 

( b )  推 行 「 五 為 四 能 」 青 年 政 策 是 政 府 諮 詢 部 門 的 主 要 任 務 ，

目 的 是 幫 助 年 輕 人 實 現 未 來 的 願 景 ， 促 進 社 會 的 持 續 發

展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關 於 招 募 和 組 織 年 輕 人 參 與 活 動 的 部 分 ， 成 員 強 調 各 區 議

員 和 政 府 部 門 需 努 力 消 除 年 輕 人 參 與 公 共 事 務 的 障 礙 ， 提

供 必 要 的 支 持 和 設 施 。  

 

2 5 .  成 員 的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的 音 樂 事 務 處 在 全 港 設 有 1 8

隊 青 年 樂 團 ， 包 括 交 響 樂 團 和 合 唱 團 。 沙 田 區 設 有 合 唱 團

和 中 樂 團 的 訓 練 基 地 ， 但 缺 乏 弦 樂 團 和 管 樂 團 的 訓 練 設

施 。 欲 了 解 康 文 署 會 否 考 慮 在 沙 田 設 立 管 弦 樂 團 的 訓 練 基

地 ， 以 提 升 沙 田 區 青 少 年 對 管 弦 樂 的 投 入 感 ； 以 及  

 

( b )  指 出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早 前 成 立 了 兩 個 青 年 委 員 會 ， 分 別 是

「 地 區 青 年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」 和 「 地 區 青 年 發 展 及 公 民 教

育 委 員 會 」。 成 員 建 議 康 文 署 可 考 慮 與 該 兩 個 青 年 委 員 會

進 行 溝 通 和 協 調 ， 邀 請 委 員 參 與 活 動 的 籌 劃 ， 以 增 強 沙 田

區 青 年 的 社 區 參 與 感 。  

 

2 6 .  康 文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會 積 極 考 慮 在 所 獲 資 源 下 舉 辦 更 多 節 目 ， 讓 青 年 人 能 夠 參 與

籌 辦 活 動 ；  

 



( 十一 ) 

( b )  會 與 音 樂 事 務 處 同 事 了 解 未 能 於 沙 田 區 音 樂 中 心 設 立 弦 樂

及 管 樂 團 的 原 因 ， 並 會 作 出 跟 進 ； 以 及  

 

[ 會 後 備 註 ： 康 文 署 代 表 已 於 2 月 1 4 日 聯 絡 成 員 並 作 出 跟

進 。 ]   

 

( c )  康 文 署 代 表 表 示 樂 意 出 席 有 關 地 區 青 年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和 探

討 如 何 利 用 所 獲 資 源 組 織 更 多 活 動 讓 青 少 年 參 與 。  

 

2 7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 

教 育 局 提 供 有 關 轉 介 學 童 入 讀 沙 田 區 公 營 中 小 學 人 數 ( 二 零 二 四 年

十 月 至 十 一 月 )  

( 文 件 S W Y C  4 / 2 0 2 5 )  

 

2 8 .  成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2 9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沙 田 區 青 少 年 罪 案 報 告 (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月 至 十 一 月 )  

( 文 件 S W Y C  5 / 2 0 2 5 )  

 

3 0 .  成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3 1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 

 

3 2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五 日 ( 星 期 三 ) 上 午 十 時 正 舉 行 。  

 

3 3 . 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結 束 。  

 

 



( 十二 )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1 5 / 8 0  

二 零 二 五 年 二 月  


